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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及私營醫院的醫療事故處理機制  

 
 
目的  
 
.   本文件旨在概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
就公營及私營醫院處理醫療事故的機制進行的討論。  
 
 
背景 
 
公營醫院處理醫療事故的機制  
 
2.  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在 2007年 10月實施嚴重醫療事
故呈報政策 (下稱 "政策 ")，統一各聯網處理嚴重醫療事故的方法和
程序。嚴重醫療事故的定義為： "涉及死亡或嚴重身體或心理創傷
的突發事故或由該等事故所引發的風險 "。在該政策下，各聯網／
醫院必須在 24小時內透過醫管局內部的 "醫療事故匯報系統 "向醫
管局總辦事處呈報界定為嚴重醫療事故的醫療事件，並同時按既
定程序妥善處理事件，以盡量減少事件對病人可能帶來的傷害及
支援涉及事件的員工。政府當局表示，若有關事件對公眾即時構
成重大影響或涉及病人死亡，醫管局會考慮公布事件。  
 
3.  當發生嚴重醫療事故，有關醫院會調查事故的成因及向醫
管局總辦事處提交報告。醫管局總辦事處則負責在機構層面監察
和統籌嚴重醫療事件的處理工作，及推行措施改善制度和工作程
序。醫管局總辦事處亦會每 6個月向醫管局大會提交嚴重醫療事故
的報告，並向公眾公開報告。  
 
私營醫院處理醫療事故的機制  
 
4.  本港私營醫院的註冊事宜由衞生署負責。《醫院、護養院

及留產院註冊條例》 (第 165章 )授權衞生署署長為符合有關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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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或設備條件的私營醫院註冊。作為註冊當局，衞生署透過進

行例行及突擊巡查，以及處理市民對私營醫院的投訴，監察私營

醫院的服務表現。  
 
5.  為加強病人安全和提高私營醫院所提供醫療服務的質

素，衞生署於 2003年 8月發出《私家醫院、護養院及留產院實務守

則》 (下稱 "《實務守則》")。根據《實務守則》，私營醫院須遵守

有關處理醫療事故的規定。《實務守則》列出良好的實務標準，

供私營醫院採用，藉此為病人提供優質的護理服務。這些標準包

括要求私營醫院須提供優質和切合病人需要的服務、保障病人權

益及知情權，以及處理醫療事故等。  
 
6.  根據《實務守則》，私營醫院須遵守有關處理醫療事故的

規定，當中包括指派一名高級人員協調即時處理事故的工作、訂

立通知病人及其家屬事故性質及跟進行動的程序，以及就事故進

行調查。  
 
7.  自 2007年2月1日起，衞生署規定所有私營醫院須於嚴重醫

療事故發生後 24小時內通報衞生署。有關醫院亦須調查事故的根

本原因，並採取補救措施，從而減少日後再次發生同類事故的機

會。  
 
8.  在接獲通報後，衞生署會從醫院收集初步資料，並確保醫

院會對事故進行調查。如有關事故對公共衞生系統造成重大影響， 
或構成持續性公共衞生風險，又或涉及大量病人，衞生署會考慮

向外公布事故詳情。此外，如認為事故構成高公共衞生風險，衞

生署會到訪醫院收集更多與事故有關的資料，並會自行進行調查。 
 
9.  除了及時通報外，有關的私營醫院亦須於事故發生的 4星
期內向衞生署提交詳細調查報告。  
 
 
過往討論 

 

10.  政府當局在 2009年 11月 9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為改善公營

及私營醫院醫療事故處理機制而實施的措施。委員獲告知，醫管

局正計劃推行以下有關公營醫院處理醫療事故的改善措施  ⎯⎯ 
 
  (a) 加強需呈報醫療事故的範疇  
 

由 2010年 1月起，除了現時已界定為公營醫院的嚴重

醫療事故外，醫管局會要求聯網／醫院呈報所有與錯

誤處方藥物及錯辨病人有關的嚴重不幸事件 (即有可

能導致死亡或嚴重身體或心理創傷的意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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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病人安全巡視  
 

醫管局總辦事處、聯網及醫院的高級管理人員會帶領

進行病人安全巡視，聆聽前線員工就日常工作環境中

涉及病人安全的常規和工序所表達的關注與意見。有

關措施旨在鼓勵前線員工向管理層提供意見，以識別

病人安全事宜、規劃改善措施及簡化工作流程；及  
 

  (c) 二維條碼和射頻鑑辨技術  
 

醫管局會更多採用二維條碼和射頻鑑辨技術，以加強

辨識病人及減少人為錯誤 (例如錯誤調換血液樣本 )。  
 

除此之外，醫管局會成立中央紀律委員會，就嚴重醫療事故向聯

網總監建議最合適的紀律處分。醫管局亦會成立中央機制，覆檢

所有個案，以確保不同聯網／醫院之間在醫管局 "公平公正 "的文化

下採取一致的紀律行動。  
 
11.  委員進一步獲告知，為進一步改善病人安全及香港醫療機

構質素，醫管局於 2009年4月委聘了一間澳洲顧問公司為公營醫院

進行醫院評審先導計劃。先導計劃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在長遠

而言為公營及私營醫院設立一套統一的醫院評審標準，以衡量醫

院在各方面的表現。這套統一的標準包括處理醫療事故及投訴的

水平，以及持續提高服務質素的承擔。為參與先導計劃的醫院進

行的評審調查預計會在 2010年進行，而向通過評審的醫院給予認

可資格則預計會在 2010至2011年完成。 
 
12.  有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比較各醫院之間發生醫療事故

的比率。  
 
13.  政府當局表示，鑒於私營醫院識別、呈報及處理嚴重醫療

事故的政策及機制各異，因而難以互相比較。雖然如此，私營醫

院應遵守衞生署發出的《實務守則》內有關處理醫療事故的規定。

預計日後推出醫院評審後，將提升私營醫院的透明度及問責性，

當中包括處理醫療事故的水平。至於公營醫院，政府當局表示，

各間公營醫院進行的手術複雜程度不一，所涉及的風險水平亦有

差異。雖然如此，現時並無一家醫院的嚴重醫療事故比率偏高。  
 
14.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香港公營醫院出現嚴重醫療事故的

比率遠低於其他國家。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約於 3年前發表的報告，

西方國家的醫療事故佔入院病人的比率約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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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張文光議員認為，除要求私營醫院在 24小時內通報嚴重醫
療事故外，衞生署亦須規定所有私營醫院在不侵犯病人私隱的情
況下，公布所有嚴重醫療事故。  
 
16.  至於違反《實務守則》的私營醫院會否受處罰，政府當局
表示，雖然當局並無實施罰則，但遵守《實務守則》規定是私營
醫院的一項註冊條件。根據第 165章，倘私營醫院違反有關房舍、
人手或設備的特定條件，衞生署可隨時取消其註冊。  
 
17.  何秀蘭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檢討第 165章，以提高對違規者
的阻嚇作用。  
 
18.  政府當局認為，全面立法或不能靈活配合醫學科技的發展
及社會對優質服務日趨上升的期望，原因是修訂法例需要相當長
的時間。在這背景下，當局在 2003年設立及實施《實務守則》，
制訂良好的實務準則供醫療機構採用，從而向病人提供優質的護
理。  
 
19.  有關設立獨立的法定醫療服務申訴專員公署的建議，政府
當局對此表示有所保留。海外經驗顯示，成立這類公署不會有效
減低醫療事故的數目，甚至可能會拖長調查過程。  
 
 
最新發展 
 
20.  政府當局在 2009年 12月 30日以書面告知事務委員會，在
2007年10月 1日至2009年9月30日期間，醫管局對涉及 8宗嚴重醫療
事故的 13名員工採取紀律行動，包括向 1人發出書面警告，向 5人
發出口頭警告，以及向 7人發出書面輔導。至於私營醫院方面，在
2007年2月 1日至2009年11月 30日期間，共有 119宗嚴重醫療事故，
當中有 34宗是由系統性因素導致。已確認的系統性因素包括沒有
遵守程序、欠缺審核資歷的程序，以及對病人評估不足。衞生署
透過督導信、在巡查期間與醫院管理層的會面，以及嚴重醫療事
故年報，向有關私家醫院作出建議。  
 
 
相關文件 
 
21.  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 (網址：http://www.legco.gov.hk)瀏覽
相關會議的文件及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5月 7日 


